
西安市雁塔区信访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受理、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

（二）承办上级和本级人民政府交办处理的信访事项。

（三）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

（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

（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

议。

（六）对本级人民政府其他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信访工作机构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

（七）承办区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八）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决算。没有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决算编制

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8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9人，其中行政编制9人、事业编制0人；实有人员11人，其中行

政11人、事业0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3人。

四、2018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打好信访积案化解攻坚战

按照省、市关于积案化解攻坚攻战的工作部署，由区级领导挂帅，成立“信访积案化解攻坚领导



小组”，综合指导全区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工作。以区信联办名义制定并印发了《2018 年信访化解攻

坚战实施方案》，并向各街道、区级相关部门转发了《西安市信访局关于做好 2018 年信访矛盾化解

攻坚战有关工作的通知》、《迎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展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战实施方案》

等系列文件，推动各街道、区级相关部门按照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攻坚化解活动。共对市信访局交办和

自查的 21 件信访事项逐案攻坚化解。在开展信访积案化解的同时，通过风险评估、应急处置和督查

考核等长效机制运行，使信访人不越级，信访问题不积累、不上行，真正做到“及时、就地”解决群

众反映的问题，避免出现新增积案。

（二）深入打造阳光信访

进一步完善规范的信访事项办理程序，按照“最多跑一次”的工作标准，从接待、登记、转办、

交办、督办、结案等各个环节入手，严格依法按程序开展工作，杜绝因工作程序不到位、政策解释不

到位引发二次信访问题。规范信访事项复查复核网上办理程序，用程序规范推动实体问题解决，提高

区、街两级信访接待场所解决问题的质量和效率，增强吸附群众能力。在信访大厅设立信访代理员，

公示并张贴了各类工作流程、规章制度等并放置了诉访分离的宣传栏，为群众及时、准确表达诉求提

供方便。



（三）健全完善责任信访

依据信访事项处理建议、信访工作改进建议、信访工作问责建议的三项建议权，建立区、街、村

（社区）三级组织落实信访工作责任的督导问责机制。全面执行《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实施细

则）》，推动履职尽责、主动作为，补齐落实责任的短板。对因决策不当、不作为、乱作为、损害群

众利益、激化矛盾、引发突出问题的单位和责任人，严格追责问责，用足用好信访工作“三项建议权”，

彰显信访职能作用，从责任落实上推进信访问题的化解。

建立辖区信访数据民情地图和动态信访问题数据库，完善网格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把基层

矛盾纠纷排查网格化和辖区沿街行业的监测预警有机结合起来，延展排查触角，就地化解矛盾。深入

一线开展调研，推动用责任单位的“承诺书”换信访群众的“保证书”工作，拉近与信访群众的距离，

提升信访事项办理效能，破解制约信访工作质量和效率提升的“瓶颈”。

（四）强力推进法治信访

加大依法处理信访活动中违法行为的工作力度，强化统一指挥、信息引领、资源共享、关口前移、

远端防范、依法稳妥的驻京劝返和到省市集访劝返工作机制，落实固定证据、沟通协调、移送审查、

依法处理等各个环节，形成严格规范的依法处理工作流程。落实基层公安机关固定场所、固定人员、



固定程序依法处置进京非访人员制度。通过对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处理，不断规范信访工

作秩序。以“事要解决”为目的，建立社会力量参与信访事项化解工作机制，引入人民调解员等社会

力量参与信访事项化解，积极融入依法治国实践，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化解信访矛盾。发挥信访部门协

议法律顾问的作用，深化专业律师参与信访工作，探索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会商机制，积极推

进信访事项在法律范围内依法按程序化解，减少我区信访“存量”。区信访局聘请了法律顾问，引入

陕西电视台“帮忙有一套”金牌调解员张兴无介入信访事项调处，已成功调解一起工伤信访问题，调

解三起火灾事故信访问题。

（五）强化基础业务工作

狠抓网上信访“五率”提升。开展以岗代训、以工代训、集中培训等培训活动，激发信访干部的

主观能动性，提升信访干部工作能力，确保年度网上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满意率达到

96％以上。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做好“五上门”基础工作（送法律、送政策、送温暖、送感情、送

责任），及时化解矛盾、就地教育转化群众。今年 5 月初，为提高“四率一占比”加强信访基础业务

建设，增强工作人员为民服务能力，组织参加了全省积案化解攻坚视频会，参加了全市基层信访培训

班，同时安排专人上门对全区 46 个部门（街道）信访工作负责人共 70 余人进行了基础业务培训，培



训结合来访接待、信访事项规范办理、网上信访实践操作，通过培训，显著提升了全区信访工作人员

的业务能力。

加强信访基础工作创新。2018 年 11 月省信访局刊物《民情与信访》上刊登了《雁塔三级联动用

真心实意换群众顺心顺意》的署名文章，西安信访今日头条先后 3 次登载了我区信访工作，区信访局

及全区各街道全年共编发今日头条新闻稿件 35 篇，编发美篇 110 余篇。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比上年增长情况及主要原因：

2018 年总收入为 499.17万元,较上年增加 56.46万元，增幅 11.31%,主要原因是调整工资标准及“三

金”调整等影响。

2018 年总支出 430.89 万元，较上年增长 27.08万元，增幅 6.28%,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为调整工资

标准及“三金”调整支出。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2018 年收入总计 499.17 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98.52 万元，为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

（2）年初结转和结余 100.65 万元，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结转到本年仍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

金。

2018 年收入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98.52 79.84%

2 年初结转和结 100.65 20.16%

合计 499.17

3、本年度支出构成情况：

（1）基本支出 275.87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 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其中：人员经费 259.70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16.17 万元。

（2）项目支出 116.62 万元，主要是为完成年度信访工作顺利开展而形成的开支。



4、年末结转和结余 68.28万元，主要是当年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计划

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2018 年支出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基本支出 275.87 64.02%

2 155.02 155.02 35.98%

合计 430.89

（二）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398.52 万元，较上年减少 5.79万元；2018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430.89

万元，较上年增加 27.08 万元，收入减少主要是上年度年末结转和结余较多，支出增加主要是由于调整

工资标准及“三金”调整支出。

2、2018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430.89万元，基本支出 275.87 万元，项目支出 155.02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75.87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人员经费 259.70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16.17万元。

4、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本部门 2018年政府采购支出 1.59 万元，主要是货物类项目。

（三）2018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相关的公务用车购置及保有量、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和公务接待等情况。

本年度未购入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维护费为 0 元，与上年一致；无出国公务费，接待费 0 元，与上年

一致；会议费 0 元，与上年一致；培训费 1.02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0.3 万元，主要是对全区 46

个部门和街道信访工作负责人及网上信访业务员共 70 余人专项进行了网上信访办理基础业务培训等

费用，精简培训资料。

六、2018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8年区信访局对经费使用开展了绩效自评，从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专项资金管理、预算执行进

度、绩效评价、资金分配和使用等方面的自查情况来看。我单位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合理，专项资金管

理规范，预算按进度执行，资金分配和使用按预算执行，没有发现违规行为。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机关运行支出16.17万元，比上年增加2.75万元，主要为人员增加，相关支出费用增加。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8年末，本局共有车辆0辆；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的

通用设备0台（套）。2018年当年购置车辆0辆；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购置单价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特此说明。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